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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文件 
西石大人〔2007〕4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
西安石油大学关于做好 
2007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（系），机关、教辅、后勤各单位： 

根据《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制度（试行）》（陕教师〔2004〕

66号）的规定，现就我校2007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教师资格认定条件 

1、思想品德条件：遵守宪法和法律，热爱教育事业，自觉履行《教

师法》规定的义务，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。 

2、学历条件：对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者，必须获得国民教育本科及

其以上学历。党校学历不能作为申请教师资格的合格学历；获得学前

教育专业本科及其以上学历者，不能作为申请高校教师资格的合格学

历；专科毕业后获取硕(博)士学位者，如不能证明其具备硕(博)士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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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学历的，也不能作为申请高校教师资格的合格学历。 

3、教育教学能力条件：具有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

和能力。包括： 

（1）非师范教育类专业的人员，必须参加陕西省教育厅统一组织

的岗前培训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； 

（2）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《普通话

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及其以上标准； 

（3）应由专家审查委员会或其委托的专业审查组按照《陕西省高

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标准及办法》进行测试，合格后由

主任委员签署意见，作为教师资格认定的条件之一。 

4、身体条件：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，无传染性疾病，

无精神病史，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。 

具有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任职资格或具有博士学位者申请认定高

等学校教师资格，只需具备1、2、4款规定的条件。 

二、教师资格认定程序 

1、申请人员提出申请，并向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

交下列材料：(除申请表外，统一使用A4纸型，复印件可正反复印) 

（1）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A3纸型,套印） 

（2）身份证复印件（同时交验原件） 

（3）学历证书复印件（同时交验原件） 

（4）《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》 

（5）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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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岗前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（同时交验原件）。各级各类

学校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除外 

（7）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（同时交验原件） 

（8）2寸照片一张 

2、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。 

3、初审合格后，由专家审查委员会或专业审查组，对申请人员的

教育教学能力进行测试，测试标准和程序按照陕西省《高等学校教师

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表》执行（附件2）。 

4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认定条件，在审查各项材料的

基础上，结合专家审查委员会提出的评议意见，做出认定结果。 

三、教师资格认定范围 

1、具备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基本条件，未取得高等学校教师

资格的我校在职教师。 

2、对已取得高校教师资格，现在又申请认定其他学科高等学校教

师资格者暂缓认定。 

四、教师资格认定时间安排 

1、4月10日至16日，由各单位对申请教师资格人员统一造册，

报人事处审核。“教师资格录入系统”、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、《申

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》、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、《高等学校

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表》在人事处网页表格下载栏下载。 

2、4月16日至23日，（1）申请人持《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

检表》在校医院进行体检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（2）学校普通话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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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工作站对申请人的普通话水平进行集中测试（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）。（3）申请人所在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对申请人的思想品德进行

鉴定。（4）专家审查委员会或其授权的各专业审查组对申请人的教育

教学能力进行测试。 

3、4月23日至30日，各单位上报材料及录入软盘，教师资格认

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认定。 

五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机构 

1、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： 

组  长：张宁生 

成  员：王建利   屈  展   方  明   李  明   曹庆年 

李  琳   雷东生 

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处，李明兼任办公

室主任。 

2、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： 

主任委员：方  明 

委    员：吴  伟  徐学利  陈军斌  朱  林  张家田  赵选民 

闫  平  贾振安  刘天时  王小泉  赵靖舟  石  凯 

李天太  袁  森  张  婧  赵建平 

 

附件：1、关于“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”的使用说明 

2、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标准及办法 

3、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表格填写的注意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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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任教学科名称一览表 

以上4个附件在人事处网页表格下载栏下载，不印发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七年四月九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师  资格  认定  通知 

抄送：校领导。 

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 4月 10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60份 

PDF 文件使用 "pdfFactory Pro" 试用版本创建           www.fineprint.com.cn

http://www.fineprint.com.cn

